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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与华人研究视野下的公益慈善*

陈 志 明

摘 要:从人类学与华人研究之视角探讨公益慈善，应强调将其置入政治经济框架中加以分析。公益慈
善关系到社会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视慈善家之善举为其善心使然，或仅仅是受到宗教或道德观念的影响。道
德观念和宗教精神固然会鼓励善行，但市场经济社会中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却有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公
益慈善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同时发挥着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首先从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回顾人类社
会演变中的公益慈善，进而探讨中华文明之下的公益慈善，再以潮汕传统的善堂与慈善事业为例，讨论民间宗

教与慈善及其关联与互动，最后集中讨论全球化市场经济与公益慈善，并进一步阐明，现代公益慈善肇始于工

业化之后，乃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有现象。如今，公益慈善已成为维持全球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力量，公
益慈善文化亦随之成为社会构成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社会精英与普通市民共识共享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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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社会的演变与公益慈善

早期人类的小型社会组织多以家庭和亲属为基础。孤儿、寡妇、鳏夫、老人和残疾人大都依靠家人
或亲属关照，不存在工业社会所出现的无可依靠的穷人和残疾人。在现今的小型原住民社群( 如采集渔
猎社会和初级农业社会) 还可见到这种完全由亲属关照的社会。这并不等于说在国家制度下的原住民、
少数民族不需要国家和外来的援助，因为世界各地原住民所在地的资源都受到市场经济的剥削和影响，

使他们渐渐失去自力生存的能力。灾难救济自古有之，但这是另外的相关议题。对于小型原住民社群
而言，以前遇到灾难，多由社群自己面对和解决，如今，倘若发生火灾，如能得到外来赞助，村民很快就可

帮助受灾者重建新房，但在以前，则要等到有足够资源后才能动工。此外，现今的原住民社会大都已被
纳入市场经济，小孩读书需要钱，衣食住行均需要用钱，传统的生计经济制度已经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

但这是整个社群需要政府资助的问题，而并非个人需要救济。
救济无可依靠的人群是复杂社会( complex societies) 才有的现象。所谓复杂社会，是相对小型原住

民社会而言的人口众多、乡村与城镇共存的社会。随着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家
属的照顾，尤其是城市化后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城镇，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就需要家属以外的人来帮助、
救济。此外，灾难和战乱对多人口的复杂社会带来严重的救济问题，关系到社会的恢复和稳定，统治者
和社会精英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因此，几乎每个文明自古以来都有慈善救济。在这方面，除了政
府以外，宗教团体最早关心与涉及慈善救济。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宗教的来源与人类祈福消灾的渴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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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尽管这些渴望是通过神明来实现的。此外，在早期社会，宗教组织是统治者以外最有组织性甚
至唯一有组织的团体，加上教义强调的慈善精神，使其成为最能号召和安排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欧洲
的慈善和公益历史都离不开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甚至现今源自欧洲的不少慈善和公益组织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教会相关。
我们所认识的普世宗教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强调慈善实践，这些宗教的创办人或

先知都注意到当时社会的慈善问题，都在教义上强调慈善和救济，也积极实践慈善精神。《圣经》里耶
稣很关心穷人、病人和残疾人，成为基督徒、基督教会在实践慈善和关怀社会的榜样，甚至英语的“慈善
救济”也与基督教相关联，即所谓的 Christian charity。教会和传教士也有效地将慈善与传教联系起来。
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基督教的传播历史都与传教士兴建学校、医院以及救济穷人和受难者联系在
一起，这也促进了在地公益慈善的现代化。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强调救济穷人和无可依靠者，还建立了
zakat的制度，即教徒有义务赋税、救济穷人。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强调善有善报的观念，也是佛教行善
的神学基础。如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有组织的宗教团体，佛寺和僧人很早就开始推动善行，这在
中国佛教历史中寻常可见。近代的太虚法师更提倡人间佛教，在推动佛教的现代化过程中以实践善行
和关怀社会作为现代佛教的理念。台湾印顺法师和证严法师积极传承这一传统，后者还发起创建了慈
济功德会，以不分宗教、族群和国籍的原则将慈善事业推广到世界各地。
本文意图从华人研究探讨公益慈善，并强调应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对其加以分析。公益慈善关乎

价值与社会，但却不能简单地视慈善家的善举为其善心使然，或仅仅是受到道德价值或宗教观念的影

响。华人富商从事慈善往往被誉为儒商，并因其发挥华人文化和儒家精神而广受称赞。道德价值和宗
教精神固然会鼓励善行，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有其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动因，慈善是社会构成

的重要部分，同时扮演了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角色。

二、中华文明的公益慈善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的公益慈善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统治者不能完全忽视救济难
民，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关于先秦以及之后慈善和救济事业的历史，史学家已有详细记
载( 参见周秋光、曾桂林，2006) ①。慈善的道德理念见诸于儒家、道家、墨家学说之中，但理念不等于慈
善的推动或实践。于此，宗教团体在统治精英外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提到中国佛寺的慈善
事业，受佛教影响，道教的感应思想也强调善恶的报应。葛洪( 283—343 ) 所言“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
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赈人之急，救人之穷……”( 葛洪，1980: 126) 显示了早期的道教已经开始
发扬慈善的精神和实践。除了各宗教团体，宋代以来规模较大的宗族开始设置族田，创建义庄②。尽管
族田的收租和管理带有剥削性质，但族田的收入则惠及族人，多用于救济族亲、赞助族人教育、宗族祭祀
或兴建宗祠。北宋范仲淹( 989—1052) 所创办的范氏义庄即为中国较早有名的义庄。范仲淹为当时及
后来的士大夫作出了榜样，捐出一部分田产作为族田，这是中国比较早期的民间公益慈善。这种为族人
所做的公益慈善不仅仅是当时官宦和富商对族人和宗族发展的关怀，也在维系地方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李文治和江太新( 2000: 223 ) 指出，从宋代起，国家就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典
卖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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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早有关中国文明与慈善的分析是朱友渔( Yu-Yue Tsu) 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论文( 1912) ，题为“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A Study of Mutual Aid”( 《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 。此论文全面介绍了自古以来中国的慈
善事业，尽管它倾向于歌颂中国文明的慈善精神以及将孔子的仁诠释为“philanthropy”。虽然未全面介绍善堂的历史，但
作为上海人，他知晓并多次提到当时上海的一些善堂，而论文对中国历史上的互助公益的分析甚好。在论文的总结中，
作者对新时代国家制度下公益慈善在中国的发展抱有很大期望。

有关宗族与族田的讨论，可参阅李文治、江太新( 2000) 和弗里曼( 2000) 。



历代以来，难民、寡妇、孤儿、残疾人、穷人均依靠朝廷、宗教组织和宗族的救济。中国各地都有官办
的救济机构，如明朝抚恤孤老的养济院，遍布全国各县，但这些机构只救济本地难民，不照顾外来劳工和

流动人员。明末，北京、天津及江浙一带开始流行创办善会和善堂，之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善堂建立①。
这些善堂属民间创办，大多也照顾外来移民。官办的救济鄙视穷人和难民，而善堂则抱着慈善关怀之心
施舍、救济，很受欢迎。据陈宝良( 1996: 197 ) 所言，善会为暂时性质，一般没有会所，而善堂则较为固
定，拥有会所和委员会等组织。善堂由地方精英承办，包括商人、官员和绅士。这时期的精英受到儒、
释、道思想影响，力图通过慈善公益事业实现慈善精神。明末的同善会为较早之善堂。有清之际，全国
各地出现了各种善堂组织，包括育婴堂、恤嫠会、施棺会、掩骼会以及放生会等等。在“爱物而仁民”思
想的影响下，放生会或放生社不仅属于佛教，同时也得到儒家精英的支持。据夫马进( 2005 ) 和梁其姿
( 1997) 的研究，明末清初的善堂受到儒家思想的较大影响。夫马进( 2005: 110 ) 指出，慈善乃针对孝子
以及符合儒家规范的寡妇。在贫穷和战乱时期，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国内弃婴问题非常严重，因此，
育婴堂应运而生，遍布全国，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随之增加。其中最明显的是传教士的活动和他们所引进
的西式公益事业，包括创办西式的学校和医院。例如，1881 年，颜大辟( David Grant) 抵达福建泉州，随
后创建了闽南第一家西医院“惠世医院”。1890 年，骆约翰( John Ｒoberts) 创办永春医院，闽西的第一家
西医院“亚盛顿医馆”也由教会于 1908 年在汀州创办( 杨齐，2011: 84) 。学者可以在中国不同地区发现
类似的传教士的传教和公益慈善活动，往往是先在一间简陋房屋中传教和开办诊所开始。他们也创办
育婴堂、孤儿院甚至老人院等等，这无疑加强了中国的慈善事业。此外，西方一些慈善公益组织也被引
进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是 1904 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1864 年，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成立，由深受
基督教影响的亨利·杜南( Henry Dunant) 和慈善家 Gustave Moynier 发起并创办( Hutchinson，1996) ，当
时主要是为照顾、医治在战场受伤的军人以及医疗救护员。1904 年，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上海
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但这是由西方人所支配的组织。随后，政府官员吕海寰和曾经留学英国
的沈敦和等人开始积极筹备、创建中国红十字会( 周秋光，2008; 池子华，2009) 。
民国时期，中国已有各种多样化的慈善机构，包括本土以及传教士引进的国外机构。尽管有些传统

的慈善机构逐渐式微甚至消失，但主要的传统善堂仍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国前期的宁波就有 400
多个传统慈善团体，包括各类善堂( 育婴类、恤嫠类、掩埋类等) 和义庄( 孙善根，2007: 53—54 ) 。此外，
在京城及各大城市的主要会馆也安排救济或赞助同乡，如在北京、天津、上海各地的福建同乡会都承担
救济事业，还包括安排医治同乡、回乡遣送、失学辅导等等( 杨齐福，2011: 228 )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新
的本土宗教组织，大都以三教( 儒、释、道) ，甚至五教( 儒、释、道、耶、回) 为宗教宗旨，以慈善为实践而立
教，得到不少地方精英的支持。1916 年，以五教为宗旨的道院在山东成立，1921 年，又成立了新的福利
组织，称为世界红卐字会，乃由北京和天津的一些前清官员和民国军官创办( 宋光宇，2001: 5—7 ) 。目
前这个组织在很多海外华人地区都有分会，并积极推动慈善事业。此外，20 世纪 30 年代，在潮汕一带
从善堂演变而成的德教会，也是提倡五教同宗和强调慈善事业的新兴宗教组织。1949 年以后，虽然在
潮汕地区无法继续发展，但潮汕的商人早就将这个组织传播到东南亚，成为潮汕人的主要宗教团体和慈

善机构。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各市镇均有规模可观的德教组织，而且已经成为不分籍贯的华人
宗教和慈善团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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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中国善堂历史的主要著作包括 Smith ( 1987) ，陈宝良( 1996) ，夫马进( 1997 /2005) ，梁其姿( 1997) 。
参阅 Tan，Chee Beng．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Dejiao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 Study on

a Chinese Ｒeligious Organization，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5． 另见陈景熙、张禹东主编: 《学者观德
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三、潮汕传统的善堂与慈善事业

潮汕一带的善堂大都是宗教性的慈善宗教团体，主要奉祀宋大峰。据潮阳报德古堂的记载，宋朝僧
人宋大峰俗名林灵噩，生于 1039 年，逝于 1127 年。宋大峰一生行善，他发起建造的平安桥，至今仍在使
用。宋大峰去世后，当地人修建报德堂以纪念他，据传宋大峰曾多次显灵，约于清初成神( 林俊聪，1996;
林悟殊，1996) 。宋大峰信仰肇始于潮阳，因此这一带的善堂都奉祀宋大峰，包括潮阳报德善堂、潮安修
德善堂、揭阳觉世善堂和同敬善堂以及汕头存心善堂和诚敬善堂等。除存心善堂外，这些善堂的香火都
已传到东南亚。最早的这类善堂包括潮州集安善堂( 1886 年成立) 和汕头同庆善堂( 1888 年成立) 。在
民国时期，善堂对救济和其他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例如，1943 年，存心善堂创办了儿童教养院，汕
头的五间善堂( 存心善堂、诚心善堂、诚敬善堂、慈爱善堂和延寿善堂) 也于 1945 年合办了五善堂医院。
1949 年之后，潮汕地区善堂活动停止，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才一一恢复。尽管官方名称被改为福利
社，但他们仍然是奉祀宋大峰的善堂。1899 年成立的汕头存心善堂在 2003 年才开始恢复活动。存心
善堂规模宏大，会所分设两处。在旧区“乌桥”的会址有大间的老人院、骨灰楼和庙堂。在外路的庙堂
会所为早期建筑物，主要活动也在此举办。每天还安排“爱心免费快餐”供给穷人和在附近医院探病需
要食物赞助的人。现今的存心善堂也恢复了宗教活动，包括安排普渡的仪式①。
东南亚潮汕传统善堂的活动，自由潮商引进以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发展得很好。这些善堂除了继续

早期的施棺赠葬和开办义务医疗外，也随时代的需要创办现代的老人院、幼儿园等等。除了各种救济活
动，最吸引市民的宗教活动为扶乩，最吸引人的善堂设施则是安置骨灰的设施。善堂的定期扶乩为善男
信女提供问乩服务，很受欢迎。而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于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火葬，这就大大
增加了安置骨灰的设施需求。新加坡政府也鼓励善堂的一些公益事业。例如，1997 年，同德善堂在政
府福利部提议后创办了相当现代化的同德安老院，这间老人院有 180 间房，开放给所有新加坡人，不分
族群或宗教。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财力较大的善堂也跨越疆界，救济其他国家的灾民。近年
来，东南亚的善堂大都积极捐款救助中国、印尼、日本以及缅甸等国的地震、水灾灾民。改革开放以来，
东南亚的善堂重新与潮汕地区的善堂建立联系，同时也赞助潮汕善堂的活动。另外，跨国的善堂活动同
时也卷入了中国地方的旅游开发与社会发展中，比如，当地政府在潮阳所建的以宋大峰信仰为主题的大

型风景区就得到来自东南亚各地善堂的赞助。在宋大峰风景区，蔚为壮观的大峰祖师亭中挂有东南亚
各地善堂所赠的匾牌，在大峰祖师纪念馆则有地方政府的题字: 华侨捐献，党政关怀( Tan，2012 ) 。其
实，全球化以及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使全球华人的跨国联系更加便捷，组织性较强的华人宗教组织( 包

括善堂和德教会) 也随之开始发展跨国的公益慈善。在华人世界的宗教组织里，全球化程度最深以及规
模最大的公益组织应是台湾的慈济功德会。这个由证严法师发起的佛教公益组织在世界各地设有分
会，并积极推动救济、赈灾、医疗、教育、环保等公益慈善活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公益组织②。

四、全球化市场经济与现代公益慈善

潮汕的善堂在 1949 年之后有所间断，其他慈善组织也同样衰微或未能持续发展，这与当时的政治
局面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各种慈善机构相继兴起。中国卷入全球市场经济后，需
要更多公益慈善组织来推动救济与公益事业。在中央计划的经济制度下，一切救济与公益事业都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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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潮汕和东南亚善堂较详细的论述，见 Tan，Chee Beng( 2012) ，有关晚清以来潮汕善堂的讨论，参阅陈春声
( 2007) 。

有关证严法师与慈善功德会的研究，参阅 Huang ( 2009) ．



府承担。但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经济发展迅速，地区差异增大，贫富不均随之加深。人口大量流
动带来很多外来移民与城市贫困的问题，被边缘化的穷人需要依靠救助。这一切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
织共同承担。公益慈善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的负担和富人的善举，亦非自上而下地对穷人或难民的施
舍，其目的更在于维持市场社会构成的和谐与稳定。即便是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社会，统治者与商人之
所以救济穷人，其实也是为确保商家有可靠的劳工，借以维持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因此，荷兰学者
Marco H． D． van Leeuwen在对 19 世纪阿姆斯特丹慈善活动的研究中指出，当时阿姆斯特丹的慈善救济
有助于管制劳工市场。慈善救济既是穷人的生存之道，又是社会精英的支配策略。亦即，救济穷人使得
他们能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下生存下来，并参与、维持该制度，尽管在这个制度里，穷人往往处于最低层
( Leeuwen，2000: 190—191) 。中国历代的各种救济也同样扮演着维持社会稳定的角色。在现代国家制
度中，赞助教育、扶贫发展、推动环保、支持科研等公益活动更是现代国家特征的体现，同时也是公民社
会运作的结果。
在英文中，把救济的慈善称为 charity。纵观欧洲历史，charity是一种宗教义务，各种主要宗教，无论

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道教都将慈善救济视为教徒的义务。19 世纪末，欧美的
富人开始强调 philanthropy，将之翻译为“公益慈善”甚为恰当。Philanthropy不是宗教所激发，而是基于
社会精英的人文精神，为了改革社会、推动教育、艺术、文化活动等等 ( Bremner，1994: xii; Gross，2003 ) 。
这些富人不强调直接救济穷人，而是通过赞助教育与文化活动，使穷人子弟也可以从中得到帮助，并参

与到社会发展中。美国的富人 Andrew Carnegie 和 John D． Ｒockefeller 就是现代公益慈善早期的“慈善
家”。
美国的公益慈善研究给我们很多启示。最近美国选举，共和党反对奥巴马向富人增税的建议。既

然大部分美国人并非富人，为何支持或反对向富人多抽税会成为竞选的热门议题? 其实，在精英操纵

下，美国已通过公益慈善打造出由精英支配的文化，他们反对政府太多干预，富人宁愿赞助他们所选择

的社会服务而不愿意多缴税。这样，他们既可支配其感兴趣的公益事业，又可得到名望，同时获得社会
人士的认可和支持，自己也很有成就感与满足感。据学者研究，北美的富人乐意扶持公益慈善事业，除
了可减低赋税、获得赞誉外，自身或亲属参与其中的满足感也非常重要，这也构成了他们持续支持公益
慈善事业的主要动机( Mount，2001) 。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若是富人不愿意赞助公益慈善事业，
那么，取而代之的选择就是政府向富人增税，这自然是富人不愿见到的情形。因此，在现今的市场经济
制度下，富人的“慈善”其实也是出于自我利益，在协助政府维持社会和谐的同时，也维护了精英阶层的
利益。于此，Teresa Odendahl言之甚是:“美国的精英公益事业给予富人的利益远远超过给予穷人、被边
缘化的人或残疾人士的利益……富有的慈善家所支配的自愿组织将策划艺术、文化、教育、健康与福利
项目的决定权从公众代表手中转交予私人的权力精英。”( Odendahl，1990: 3 ) ①Teresa Odendahl 将美国
的 philanthropy视为一种文化，是维持美国社会制度的一种次文化，给美国中产阶级和富人提供了一种
文化规范。这种文化不仅包括公益慈善的理念和话语，也包括如参加慈善舞会的活动，而这种场合大都
是社会精英交流的场合。Teresa Odendahl指出:“公益事业对于维持美国的上层阶级甚为重要。就此而
言，非营利活动乃现代权力精英重要的关系纽带。”( Odendahl，2001: 4) ②

其实，海外华人社会也有公益慈善文化。在移民社会，华人社群往往期待成功的商人能够捐款救济
和赞助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在海外华人社会，除了偶发灾难，华文教育、医疗、老人院、义山等事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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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文原文为:“Elite American philanthrop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rich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it does the interests of
the poor，disadvantaged，or disabled…．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supported and directed by wealthy philanthropists divert decision
making in the arts，culture，education，health，and welfare from public representatives to a private power elite．”( Odendahl，
1990: 3)

英文原文为:“…philanthropy is essential to the maintenance and perpetuation of the upper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sense，nonprofit activities are the nexus of modern power elite．”( Odendahl，2001: 4)



亟需赞助。一般华人大多抱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捐款救济、互助。华人大都会参与公益事业，
只是希望富人能多出点钱。例如，在筹备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时，普通市民包括很多劳工
都参与筹款、募捐或甘当义工。这是华人的公益慈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商人成为社会的领导
人，东南亚华人社团大多由商人领导，而作为社团的领导人，商人有义务捐助公益慈善事业。所以，在华
人社会，富人捐资慈善，其实也维持了对其有利的文化制度，并且广受赞誉，被民众称为“慈善家”，而
“慈善家”也成为富人的专利。普通市民捐款，尽管在所占收入比例上可能比富人还多，尽管他们真心
从事慈善，却得不到“慈善家”的美名。与美国的富人一样，华人富商也很在意支配公益机构。香港东
华医院于 19 世纪后期建立，但最早发起创办华人医院的却是政府翻译员范亚为和其他 4 位华人文员与
教师，尽管当时的港督表示会批准他们申请地皮兴建医院，但他们还是没能筹到足够的款项兴建中医

院。医院最后是在富商的带领下才得以建成( Sinn，1989; 刘润和，2006 ) 。在海外华人社会，公益慈善
文化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比如，公益筹款多由有名望的商人发起，捐款也先从主要的社团领导人开始，

其他人将视其捐资数额来决定自己捐资多少，原则上都不会超过最有名望的领导人，除非想有意挑战他

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传统的救济团体与现代的公益慈善组织也越来越多。从

历史上看，中国时有自然灾难发生，不同的是现在国家能够更快而且更全面地投入赈灾救济，现代的国

民概念以及媒体的作用也使得更多公民捐款、捐物参与救济。在推动公益事业方面，现今的中国也如欧
美一般，要么政府增加税额，尤其是向富人和大公司增加税额，要么鼓励商家和富人更多投入公益慈善

事业，以使贫穷的人得到救助，同时推动教育、社会福利、环保等公益事业和赞助现代社会的文化活动。
各地地方政府也明白推动公益慈善的意义及其对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性。在政府支持下，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得很快，期间成立了不少慈善机构，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宋
庆龄基金会、南京爱德基金会等，后者是由基督教人士创办。1994 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全国各地也
纷纷成立市、县一级的慈善会( 周秋光、曾桂林，2006: 383—394) 。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慈善会发展迅
速。福建晋江慈善总会的成立即为极好案例。2002 年 6 月 6 日，晋江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做出决定，确保
晋江市慈善会在建市 10 周年庆典时成立。次日，市委书记马上动员各部门积极配合，同年 12 月 18 日，
晋江市慈善会宣告成立，并募集到不少捐款( 贺东航，2007 ) 。成功筹钱并不稀奇，因为在福建，晋江籍
的富商遍布海内外。政府主导兴办公益慈善固然方便有效，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多由民间来推动慈善事
业。从我们所讨论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应当说，社会需要官办、官民合办以及民办的慈善组织。改革
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之中，包括网络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促使公民对公益慈善有更多的

领会与参与，正如朱健刚( 2012: 18) 指出:“中国的慈善事业走入了公民公益的时代”，但公益制度与管
理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五、总 结

在帝国时代与前工业社会，慈善事业多以救济为主，在中国，一些士绅和宗族也为族人开办学堂。
宗教团体自古以来都在慈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现今社会，宗教团体发起的慈善事业仍然十
分重要。一般人谈及宗教与慈善，往往只注意到如佛教和基督教一类的大宗教传统，而忽略了民间宗
教①。其实，华人民间宗教也对慈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潮汕传统善堂的历史与发展中即可略见一
斑。新加坡的善堂现状则显示出传统慈善组织会随时代变迁而发展出时代所需的公益慈善事业。此
外，东南亚的华人寺庙也都参与了救济与慈善等公益活动。在马来西亚，大部分华人的神庙在庆祝神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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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例外是魏乐博( 2009) 在讨论中国的宗教慈善时也考虑到寺庙的角色，但他还是比较强调规模较大的佛教
和基督教的公益慈善活动。



时都会举办一些慈善活动，例如捐款赞助当地的中文教育或捐赠救济贫老等。
现代的公益慈善是工业化之后的市场经济社会的现象。在当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下，公益慈善已

成为维持这种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慈善文化形成了社会构成的重要一环，该文化不仅仅是
精英的次文化( 如 Teresa Odendahl所言) ，从华人社会研究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公益慈善文化也是社
会精英与普通市民所共识共享的文化形态。普通市民期待富人资助公益事业，同时给予其荣誉与地位，
在此，富人阶层与普通民众拥有共同的话语，即回馈社会。“慈善家”与受惠者均有各自的期望及其认
为所应得的回报，此即人类学家 Mary Douglas所言之“授权( entitlement) ”( Douglas，1996) 。
学者与传媒不应只关注富人的公益慈善，也不必太美化“慈善家”的慈善而忽略传统的慈善，包括

宗教组织的慈善活动。很多普通市民也做慈善，他们捐款数目可能不大，但从收入比例而言，往往比富
人付出更多。富人的慈善有利于维持其所珍视且由其参与、支配的社会制度，同时也兼顾了他们自身的
利益。这种慈善值得称赞和鼓励，但就如康德所言，它并不是纯粹无私的道德行为①。早期北美洲印第
安人的夸富宴( potlatch) 传统即拥有资源的领袖不时将其财富( 包括食品等等) 拿出来与族人共享，虽然
说不上是救济穷人，但却维护了他们所领导的社会秩序。现今的慈善家虽然不必将其大部分的财富捐
献出来从事慈善业，但却同样维护了以他们为精英的社会秩序，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在这个
秩序中，我们依然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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